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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消费

□见习记者 王若馨 实习生 蔡莹

刚迈入新年没几天，大家辞旧迎新的
欢喜劲儿还没过，市民王女士就郁闷起
来。“我家孩子所在的幼儿园去年9月就通
知涨过一次托费，现在又说要涨300元，
涨价的理由居然是添置教具。现在我家
孩子一个月的托费都要1200元了！”

近日，洛阳晚报记者带着疑问来到了
位于涧西区的该幼儿园，试图了解幼儿园
托费上涨背后的原因。

家长拒绝：不接受托费上涨

王女士告诉我们，许多家长都对幼
儿园托费上涨一事不理解。他们均认为
涨价应有相关部门的批示，不能以不合
理理由涨价。

“我们也和幼儿园方面沟通过，他们
告诉我们，此次涨价的原因是园方要装
修整建、添置教具。这个理由我们家长
是不能接受的，装修整建、添置教具是他
们的单方面行为，又没有经过我们同意，
为啥要我们埋单？”王女士说。

幼儿园无奈：托费上涨系幼儿
园教学成本增加所致

对此问题，该幼儿园园长这样说：
“托费上涨有两个原因：一是园内一直在
完善各种教学设施，设施的完善最后受
益的还是孩子们，另外，我们也步步打造
更为高水平的师资团队，这又是一笔不
小的开销；二是我们幼儿园分普通班和
国际班，两类班相比，国际班的各方面配
备肯定比普通版略胜一筹，目前，普通班
的学费是每人每月900元，国际班是每
人每月1200元。”

当我们把王女士的疑问传达给该园
长时，她显得有些无奈：“望子成龙、望女
成凤是每个家长的心愿，他们都希望自
己的孩子能进入国际班学习，享受更高
质量的教学服务。我们这才决定把之前
的3个普通班都升级为国际班，便有了
原普通班的孩子需要多交300元学费的
事儿。托费是根据园内各项支出成本制
定的，对于涨价，我们也是无奈的。”

市发展改革委：根据相关规
定，这种涨价是不合理的

该幼儿园涨价的做法是否合理？随
后，洛阳晚报记者采访到了我市发展改革
委收费管理科的相关工作人员。该工作人
员表示：“依据河南省发展改革委、河南省教
育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幼儿
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中
的相关规定，省级示范幼儿园的托费标准
为每人每月690元，那么该幼儿园的托费
上涨是不合规定的，按规定是不允许的。”

截至洛阳晚报记者发稿前，我们又
联系到我市发展改革委价检局价差二科
的科长。他告诉我们，他们也接到了该
幼儿园学生家长的相关举报，依据《洛发
改收费2013 11号文》的相关规定，该幼
儿园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他们的工作人
员会尽快落实该情况，如情况属实，会尽
快采取相应的措施。

□见习记者 刘晓宇

商家营销的手段日新月异。近期，不少
商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推出“点‘赞’送礼”活
动，微友只需将“求赞帖”转发至微信朋友圈，
请亲友点“赞”至一定数量后，即可换得相应
的礼品。不少微友因此成了“点赞狂魔”。

点“赞”活动热火朝天的同时，洛阳晚报
记者接连接到读者来电投诉，反映商家反复
改变活动规则、礼品不能如约兑换等问题。
这些问题令不少微友直呼上当。

商家求点“赞”，承诺无法兑现惹纠纷
新年伊始，涧西区某幼儿园的
一些学生家长遇到了郁闷事：

孩子托费再涨!

“点‘赞’送礼”这一新
的营销模式，本应既让参
与者得到实惠，又满足商
家的宣传需要，却在活动
的过程中频频出现纠纷。
那么，商家的行为是否合
理？参与者遇到商家不履
行承诺的行为，又该如何
处理？

对此，晚报律师帮帮
团律师李浩认为，根据合
同法的规定，商家承诺微
信点“赞”就送礼品的行为
属于民事上的要约行为，
微信用户认可并完成商家
指定行为的要求，就表示
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商
家必须依法履行，否则就
属于违约行为。

“对于没有明确规定数
量的礼品，应当视为不限
量。若活动时间变更，商家
应当公开发布变更通知，让
参与者知情。若没有发布变
更通知，则应当视为活动时
间不变。”李浩补充说。

如果商家不履行承
诺，参与者该如何维权？
李浩提到，广告法规定，
商家只要发布了营销活
动，就必须按合同约定兑
现承诺，否则可按照虚假
广告和宣传来依法处理。
参与者应当保存好相关证
据，到工商部门进行投
诉，甚至可以选择到法院
起诉，从而要求商家履行
承诺。

1月4日，市民潘女
士兴高采烈地带着手机
前往位于九都路上的“华
阳·秀水3号”地下商业街
营销中心，准备领取礼品
大马，却被告知活动已经
结束，潘女士十分郁闷。

“工作人员称大马已
经发完，且只有2013年
12月31日之前转发才有
效，之后转发即使超过
40个‘赞’也只能领到小
马，小马并非毛绒玩具，
只是一个钥匙链。”潘女
士言语间露出失望。

潘女士说，她对商家
的做法颇为不满。她认
为，既然大马已经发放完
毕，商家就应当在微信中
予以说明，活动提前截止
也应及时通知。她好不容
易攒够了“赞”，到了地方
却被告知礼品发完、活动
截止，不免有一些上当受
骗的感觉。

“活动什么时候结
束、礼品什么时候取消都
由主办方单方面随便更

改，这让参与者感到被动
与不平等。”潘女士说，虽
然她没有花钱，但是找亲
友点“赞”确实也费了一
番功夫，如此一来，心里
很不是滋味。

为了证实潘女士的
说法，1月5日下午，洛阳
晚报记者致电“华阳·秀水
3号”地下商业街营销中
心一探究竟。

“现在点‘赞’还能否
领取大马？”面对洛阳晚报
记者的问题，工作人员称，
由于参加活动的人很多，
大马早于 2013 年 12 月
31日12时前发放完毕，此
后参与活动的，不论点了
多少“赞”都只能领取小
马。截至1月5日，该活动
已经结束，马年春节前可
能还有新的活动。

“既然大马提前被领
完，活动也提前结束，为何
不在微信上及时通知呢？”
洛阳晚报记者追问，工作人
员却以“我会将您的建议
向领导汇报”结束了通话。

2013年12月29日，
“华阳·秀水3号”地下商
业街营销中心在微信上
发起一场有奖求点“赞”
的活动，微友只要将“华
阳·秀水3号”发布的“求
赞帖”转发至个人的微信
朋友圈，并获“赞”20个以
上即可到该营销中心领
取不同等级的礼品。

帖子中标明了活动
时间为2013年 12月 29
日至2014年农历新年，
并列出礼品等级：集满
20个“赞”即获“招财金
猪”，集满30个“赞”即获

“可爱小马”（以下称小
马），集满40个“赞”即获

“大爱大马”（以下称大
马），集满50个“赞”即获

“神兽巨马”。
帖子中有两张配图，

显示“神兽巨马”为至少
半米高的毛绒玩偶马，活

动提醒礼品数量有限，却
未说明礼品数量。

上月30日，“华阳·
秀水3号”再次发帖，新
帖中对礼品进行了调整，
不再有“招财金猪”，同时
注明“神兽巨马”限量
200个，但其他礼品未注
明数量。

上月31日，“华阳·
秀水3号”再发新帖《小
伙伴，巨马你错过了，小
马你需要不？》称，“神兽
巨马”截至上月30日下
午已经登记完毕，200个
全部“名花有主”，而小
马和大马仍然显示可以
领取。

看到此帖后，市民潘
女士于1月1日将“求赞
帖”转发至微信朋友圈，并
号召亲友给帖子点“赞”，
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得
到了40多个“赞”。 【律师】商家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

【烦心】“赞”够了，礼品却没了

【活动】微友集够“赞”即可获“神马”

■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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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点“赞”活动在微信中的截图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人际关系需要诚恳与回报，
经营何尝不是如此。

如今商界各种竞争愈发激烈，能否从同行中胜出，不仅
要靠营销策略，还要靠诚信。诚信能赢得更多的客户，能扩
大市场的份额，这早已不是新鲜的商业案例。为何有些商
家还没有参透其要义，偏要用一些看似沾光的“精明”策略，
失去消费者的信任乃至好的商业前景？

用诚信打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商家责无旁贷。


